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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环节安全管
理，近期，市城市管理局制定了规范性文件《青
岛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安全管理办法》（以下
称《办法》），针对《办法》的有关内容，记者采访
了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据介绍，冬季是传统用气高峰，因闭门关
窗，也是燃气事故多发期。冬季使用液化石油
气，安全管理须臾不可放松，安全隐患必须彻底
整改！从用户端而言，存在从不法商贩处购买

“黑气”、使用过期未检“黑瓶”、紧闭厨房门窗、
用完气不关阀门、发生液化石油气泄漏不知如
何处置等问题；对液化石油气经营者而言，则存
在入户安检制度落实不到位、指导用户整改安
全隐患不彻底等问题，以致于问题转化为隐患，
隐患酿成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

我市实行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制度，由液
化石油气经营者将气瓶直达配送至用户，并进
行气瓶安装、安检、宣传普及安全用气知识，对
消除安全隐患、减少事故发生大有裨益。

问：请问《办法》的制定目的？
答：主要目的是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

安全管理，保障其供应及使用安全，维护市场经
营秩序。

问：《办法》的制定背景？
答：为规范液化石油气经营行为，保障气瓶

供应和使用安全，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
2019年9月1日施行的《青岛市燃气管理条例》
规定：“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实行配送制度，由
燃气经营者直接向用户配送并负责气瓶的安
装。安装人员应当检查燃气系统连接气密性，
并记录存档。用户要求自行安装的，用户应当
签字确认。”2022年新修订的《山东省燃气管理
条例》规定：“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实行实名
制销售，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充装安全追溯管
理。”为落实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气瓶配送管理制
度，增强操作性，有必要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
件，加强气瓶配送安全管理。

问：制定《办法》的依据有哪些？
答：主要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山东省燃气管理条
例》《青岛市燃气管理条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等部门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指
导意见》（建城〔2021〕23号）、《燃气工程项目规
范》（GB55009-2021）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
强制性标准。

问：《办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办法》共 31 条，主要包括规范并完善

配送服务体系、完善配送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
的内容。

问：《办法》对配送服务有哪些规定？
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
一是完善配送服务体系。《办法》规定，气瓶

经营者应当完善配送管理体系，制定配送管理
制度、安全技术操作规程，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
应的配送人员，加强对配送人员的专业培训、安
全教育及监督管理。按照规定设置配送工具及
人员标志标识，明确配送服务的相关安全要
求。应当对其从事配送服务的人员和配送工具
加强管理，并承担相应责任。燃气管理部门应
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液化石油气配送工具的安
全管理，按照有关规定制定配送工具标志标识
规则，明确配送工具的安全要求。

二是加强配送服务规范化建设。《办法》规
定，气瓶经营者应加强规范化建设，建立企业
信息公开制度、质量管理制度，实行配送通知
单制度、气瓶流转登记制度，并遵守 5 项管理
规定。

三是建设配送信息化管理系统。《办法》
规定，气瓶经营者应当建立配送信息化管理
系统，为本企业自有产权气瓶安装统一的二
维码标签等身份标识，充装、配送过程进行识
别、定位并建立气瓶流转信息化档案，对充
装、配送、安装调试、安全检查等全流程进行
安全追溯管理，并将用户档案、气瓶及流转档
案和充装配送人员、车辆的信息纳入配送信
息化管理系统。

问：《办法》对销售实名制是如何规定的？
答：《办法》规定，气瓶经营者应当实行实名

制销售。受理用户申请时，应当核实用户身份
或者单位名称、住址或者经营场所，据实登记，
并向用户提供符合标准要求、具有可识别标识
码的气瓶。

用户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如实提供身份或者
单位名称、住址或者经营场所，如相关信息发生
变更，应当及时告知液化石油气经营者。

问：《办法》对安全检查有哪些规定？
答：根据不同情况，《办法》将安全检查分为

用气条件检查、配送安全检查和定期安全检
查。用户应当配合液化石油气经营者进行安全
检查。

■用气条件检查。《办法》规定，气瓶经营
者对初次使用液化石油气的用户，应当进行
现场勘查，协助确认使用场所的安全条件。
对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且不按照安全要求整
改的用户，应当拒绝为其提供服务。气瓶经
营者不得向地下室、半地下室、高层建筑及通
风不良的场所和公共用餐区域、大中型商店
建筑内的厨房供应液化石油气。应当要求餐
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单位食堂安装燃
气泄漏报警及切断装置；未安装的，应当拒绝
为其提供服务。

■配送安全检查。《办法》规定，配送气瓶时，
配送人员应当负责气瓶的安装，并对用户燃气设
施和燃气燃烧器具、设备的外观、连接气密性等
7项内容进行一般性安全检查。

■定期安全检查。《办法》规定，气瓶经营
者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用户每年不少于 1次、农
村居民用户每年不少于 2 次、非居民用户每
半年不少于 1 次的频次，免费进行用户燃气
设施安全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告知用户。安
全检查内容包括燃气燃烧器具、设备、管
道、阀门、调压器等设施使用安全涉及的 14
项内容。

问：《办法》对安全隐患处理是如何规
定的？

答：《办法》规定，气瓶经营者发现用
户违反安全用气规则或者存在安全隐患
的，应当书面提出整改要求。发现一般
问题，书面告知用户整改；发现一般安全
隐患，用户不按照要求整改的，气瓶经营
者可以通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物业服务企业协助督促其整改，并可以
采取暂停供气措施；发现燃气设施损
坏、燃气泄漏等危及公共安全的严重
安全隐患或者事故，气瓶经营者应当
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书面告知用
户停止使用，并报告燃气管理部门、
应急管理部门。

用户是液化石油气使用安全第
一责任人，一旦发生液化石油气安
全事故，不仅自身遭受损失，还有
可能殃及邻里。消除安全隐患是
供用气双方的共同责任，用户应
当配合液化石油气经营者进行安
全隐患处理，及时整改消除安全
隐患，确保用气安全。

问：《办法》对罚则是如何
规定的？

答：对气瓶经营者违反《办
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及用户在
不具备安全用气条件场所储
存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单
位用户不安装燃气泄漏报警
器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
《青岛市燃气管理条例》相
关罚则进行处罚，切实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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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安全
管理办法》出台，市城市管理局提醒：


